
附件三 規格條件 

一、 示範機組規格條件 

(一) 示範獎勵標的：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認定辦理。 

(二) 設置地點： 

１、 由申請人自尋，以台灣地區風力資源良好，並位於五公尺水深等深線以外海域，曝露性佳，展示效果

良好，具高研究價值之處所優先。 

２、 風力發電機基座及相關設施之海域或用地可為委託經營或租用，申請人應於獲選書面通知送達日起六

個月內，取得該海域或土地所有人或管理人出具同意使用之文件（需附風力機及其扇葉掃過區域垂直

投影範圍所涉及海域土地之登記文件，以及標示出前述投影範圍之海域圖）。 

３、 若臨時設施涉及他人土地，亦須於獲選書面通知送達日起六個月內，取得該土地所有人或管理人之同

意文件。 

４、 設置者須負責避開船隻航行限制範圍以及軍事管制區和生態保護區。 

(三) 示範風力機組： 

１、 單機容量：三千瓩以上，至少符合 IEC Class IA 設計規範。申請人須提出擬用機組之規格及輸出性能

曲線資料。風力機組於運抵陸上準備場前須提出通過國際測試與獲得認證之相關証明文件。 

２、 型式：不限。但須具自動起動運轉及關機功能、自動隨風轉向及監控保護功能。 

３、 耐風速：符合 IEC61400-3 所規範之 Class IA 之風速規格，可承受十分鐘平均風速五十公尺／秒以上、

三秒鐘瞬間陣風七十公尺／秒以上。 

４、 耐波浪：五十年迴歸期之有效波高（significant wave height）八公尺以上。 

５、 耐海流：五十年迴歸期之海流，表面流速一公尺／秒以上。 

６、 耐腐蝕：符合 ISO12944-2 等級規定以上： 

   風力機外觀表面直接與大氣環境接觸部分及感測器須符合 C5-M 等級以上。 

   風力機內部表面直接接觸外部空氣但非大面積暴露於大氣中者，如輪穀內部表面部分，須符合 C3 等級以

上。 

   風力機內部表面不直接接觸外部空氣者，如機艙內部機構表面，須符合 C3 等級以上。 



   風力機內部零組件，如發電機、變壓器和齒輪箱等，若機艙與塔架空間已為封閉環境設計，則無須特別

塗裝指令。 

   基座亦須符合 ISO12944-2，防蝕等級 IM2 等級以上。 

７、 耐地震：風力機組在正常發電或正常發電並產生電網失效或空轉狀態下，具備耐震能力，須完成且符

合 IEC61400-1 中提及之地震評估。 

８、 壽命：二十年以上。 

９、 葉片：材質須能耐潮濕、耐鹽蝕氣候環境者（例如強化玻璃纖維 FRP 材料），具有防雷擊裝置並符合

IEC 61024-1 Class I 規範。 

１０、發電機：發電機採感應發電機、同步發電機或其他類型皆可。 

１１、塔架：採用圓柱管式或桁架式塔架皆可，並必須裝設安全爬梯。塔架內須裝設可載重二百四十公斤以上

之客貨兩用可到達機艙之升降機。 

１２、機艙：應考慮機艙內部散熱、鹽害、侵入與火災等問題，設計裝置散熱、濾網、消防與警報相關設備，

具備濕度及氣密（air tight）等環境控制裝置，機艙頂應依法設置必要之航空警示燈。 

１３、煞車系統：除機械煞車系統外，須具有氣動式（aerodynamic type）煞車或葉片旋角控制（pitch control）系

統，該等煞車系統應為失效保護（fail-safe）設計，可確保轉子在任何情況下可安全減速、制動或緊急停

止，避免超速損壞。 

１４、轉向系統：須有避免因風力機過轉向而使電力電纜或控制電纜扭絞斷脫之設計或解纜裝置。 

１５、運轉監控：每一風力機組配置一組控制系統，包含相關之控制硬體以及監控軟體。該控制系統可獨立處

理該部機組之訊號（包含運轉訊號、事件紀錄、警告訊息等）及控制功能，並可於現場以及遠端供操作

人員透過螢幕或電腦進行即時監控。另風力機須有過溫、過載、過轉速、振動量等監測項目之自動警報

及緊急停機機制加以保護。該部機組之訊號除如上述可即時監看之外，必須可以設定自動及手動方式儲

存。 

１６、運維安全：機艙塔頂具備維修直昇機放人安全平台或是海面塔架周圍可供船艇停泊人員搭乘之安全設備。 

１７、安裝施工：示範機組必須以海事工程船隊，使用海事工程施工法來進行示範機組的基礎建造及運輸與安

裝；不得採用由海岸邊以搭建臨時棧橋方式等類似陸域施工法進行。 

(四) 電氣系統： 

１、 申請人應負責設計、安裝供風力發電機組併聯運轉所需的電氣設備系統，包括開關箱、變壓器、控制

保護設備（如負載遮斷隔離開關、欠壓／過壓電驛、瞬時／延時過電流電驛等）及避雷設備等。 



２、 申設之示範系統與電力網併聯時，須以電源轉換器或軟啟動裝置為隔離系統，避免風力機直接併入系

統時所產生之大量突入電流影響電力系統。 

３、 風力發電系統大於百分之十額定出力以上時，功率因數應為零點九五以上。 

４、 風力發電機組必須符合我國最新公布電網法規之低電壓持續運轉能力（LVRT）。 

(五) 施工規範：應依現行機械、電氣及土木工程一般施工規範及相關法規標準施工。 

(六) 證照申請：申請人應負責辦理各項證照申請及其他相關工作許可。 

(七) 電力併接：須取得台電公司之電源引接線同意書。 

二、示範風場海氣象觀測塔規格條件 

(一) 設置地點 

     設置地點須緊鄰示範風場規劃區域，並位於十公尺水深等深線以外海域。必須依據當地之海氣象

條件、海底地形、船舶安全等特性選擇最佳的設置位置。 

     前述十公尺水深等深線，係以最新版（採最大比例尺）海軍大氣海洋局刊行之中華民國海軍水道

圖所示「深度為十公尺等深線」輔以水深地形量測為準。 

(二) 相關核准文件申請 

     申請人於設立海氣象觀測塔時，必須依照相關法令及規定取得各相關機關（單位）同意、許可及

其他一切必要之核准文件。 

(三) 結構計算、細部設計及施工 

     海氣象觀測塔之水面上高度須達風力機輪轂高度（至少位於平均海水面七十公尺以上），觀測塔

須依據該地區歷史潮位、海流與風速等資料，並採用五十年復現期之颱風波浪 Hmax、五十年復現期之颱

風風速或建築技術規範所規定風場所在地之地震強度要求為設計條件，設計塔體等主體結構，若採用樁

體結構設計須考慮海底之加固防護措施。結構設計須提出完整之結構計算書，並須符合國內結構物相關

之安全規範及法規。細部設計除主體外，須包括量測及人員維護、修復所需之附屬結構（例如工作平台、

起重機、碰撞墊、安全爬梯、防墜設施、護樁、護欄、電氣管線、防蝕塗裝及其他附屬設備）及安全警

示裝置（包括防雷擊、航空警示燈等）。 

     量測儀器的設置須考慮固定架之安裝，其設置位置須避免因結構物所衍生之擾流影響而降低量測

品質，同時必須避免受到結構振動及鹽分侵蝕的影響。有關測風塔之儀器安裝設置須符合 IEC 61400-12-1

規範之相關規定。 

(四) 量測項目、儀器校驗及及資料品管 



     量測項目包括風速、風向、氣溫、氣壓、濕度、降雨、淨輻射強度等水面上資料及流速、流向、

波高、週期、波向、水溫、鹽度、水密度等水面下資料，各種資料之量測頻率、精度、儲存頻率如附表。 

     量測儀器均須經過校正（可送交氣象局檢校中心或其他具資格之校驗中心檢定），於海氣象觀測

塔儀器安裝時，其校正期限仍須屬有效期內，若原校正超過有效期時，須重新校正。量測資料亦須經過

品管檢驗，可參考中央氣象局海氣象量測之品管規範。 

(五) 資料儲存及傳輸 

     所有量測資料須透過適當之資料數據擷取系統進行整合處理及儲存，視海氣象觀測塔離岸之遠

近，選擇適當之即時傳輸方式及傳輸間距，將資料即時回傳至岸上控制站，以進行後續之資料品管及分

析作業。 

(六) 電源供應 

    可採用風力、太陽能或其他自給電源供應，須足夠供給所有量測、資料傳輸及安全警示所需電力，

並須提供備援電力設計。 

(七) 運轉、維護及保固 

     海氣象觀測塔須研擬海上定期維護計畫及緊急應變計畫，至少包括量測資料備份，塔架硬體、觀

測儀器、觀測支架、電源系統及傳輸系統等之更換、維護及校正等。 

     為確保海氣象觀測塔能夠長期蒐集完整且可用之實測資料，受獎勵人必須於觀測塔完工後請領獎

勵費用撥付時，提供示範風場海氣象觀測站完工報告書及五年以上之維修保固保證書（保固期限至示範

獎勵契約所訂保證期終止日）。  

附表 

                  量測項目及規格表 





 


